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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聘用專案助理 黃怡慈
電話：3322101#7587
電子信箱：alice400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幼字第11400051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40005155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有關提報114學年度「教保服務機構輔導：專業發展輔

導」新進輔導人員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4年1

月15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45600079A號函及「教育部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輔導作業原則」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品質及支持教保服務機構與

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，規劃旨揭教保服務機構輔導機

制，新進輔導人員應符合前開作業原則所訂之輔導人員資

格，請貴校（園、中心）轉知114學年度欲擔任旨揭新進輔

導人員且符合所定資格者依下列規定提報，經國教署核定

後始得擔任輔導人員：

(一)申請日期：於114年2月14日(星期五)前備文報送相關資

料到國教署辦理資格審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

１、輔導教授：現任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(含設有幼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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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之師資培育中心)經驗，專任教師者需具2年以上

經驗；兼任教師者需具4年以上經驗者，並符合下列資

格之一：

(１)曾擔任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(含設有幼教學程

之師資培育中心)2年以上之教學實習或教保實習課

程任課教師，且提具10年內之完整授課大綱及曾進

行與教保服務機構課程或教學相關研究之佐證資

料，並經審核通過者。

(２)現職或曾擔任教保服務機構2年以上之教師或教保

員，且同時具備下列要件：

甲、10年內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以上、全國

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教學創新

類幼兒教育組優等獎(2014年以前獲得全國創意

教學獎學前教育領域特優獎以上)以上之個人或

團隊教師。

乙、提具前1年任教班級自編且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

課程大綱（以下簡稱課程大綱）精神之統整性課

程資料；或曾進行與教保服務機構課程或教學相

關研究之佐證資料，並經審核通過者。

(３)倘為進行與「課程大綱」之相關輔導，需曾參與國

教署規劃辦理之課程大綱培訓課程並經審核通

過。

２、輔導員，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(１)具5年以上教保服務機構教學年資，且10年內曾榮

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以上、全國學校經營與教
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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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教學創新類幼兒教育組優

等獎以上(2014年以前獲得全國創意教學獎學前教

育領域特優獎以上)之個人或團隊教師，並提具前1

年任教班級自編且符合課程大綱精神之統整性課程

資料，並經審核通過者。

(２)曾擔任支持服務輔導專任輔導員(2023年以前擔任

支持服務輔導專任巡迴輔導員)連續4年之公立幼兒

園教師，提具歸建後1年以上之教學表現佐證資

料，並經審核通過者。

(三)檢附資料(詳見案附新進輔導人員申請表)：

１、「輔導教授」請檢具下列佐證資料：

(１)新進輔導人員申請表。

(２)大專校院開立現任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之在職

證明、服務證明或聘書。

(３)與輔導內容相符之專長佐證資料，下列文件擇一檢

附：

甲、10年內曾任教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（含設有

幼教學程之師資培育中心）2年以上之教學實習

或教保實習授課課表及課程大綱；另再提具與教

保服務機構課程或教學相關之佐證資料，例如期

刊論文、相關研究。

乙、曾服務過之立案教保服務機構開立擔任2年以上

教師或教保員之服務證明及資格證明；另再提具

62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4 頁，共 5 頁

10年內獲獎證明及前1年任教班級自編課程能力

或與教保服務機構課程或教學相關研究之佐證資

料。

２、「輔導員」請檢具下列佐證資料：

(１)新進輔導人員申請表。

(２)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證明：

甲、曾服務過之立案教保服務機構開立5年以上在職

證明或服務證明。

乙、教師檢附幼兒(稚)園教師證影本。

丙、教保員檢附教保相關科系之學歷證書或訓練證明

文件。

(３)具前1年任教班級自編統整性課程能力之佐證資

料；現任之專任園長/園主任需提具前一年於教保

服務機構進行課程領導之佐證資料。

(４)下列文件擇一檢附：

甲、10年內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以上、全國

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教學創新

類幼兒教育組優等獎以上(2014年以前獲得全國

創意教學獎學前教育領域特優獎以上)之公文或

獎狀。

乙、擔任支持服務輔導專任輔導員(2023年以前擔任

支持服務輔導專任巡迴輔導員)連續4年之公

文。

３、雙輔導制之次輔導人員，請檢具下列佐證資料：

(１)新進雙輔導制之次輔導人員申請表。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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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與輔導在地化或其他具特色教保活動課程相符之專

長佐證資料。

(四)報送方式：

１、專任教授：由其服務之學術機構提報。

２、兼任教授、退休教授及教保服務人員：由本局轉陳國

教署提報。

三、有關兼任教授、退休教授及教保服務人員，請於114年1月

24日（星期五）前函報相關資料至本局（逾期不受理），

以利轉陳國教署辦理後續提報事宜。

四、審查結果將另案函知，務請新進輔導人員依函文公告時程

逕上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輔導計畫區更新並維護「輔

導人員基本資料」。

五、另旨案申請表請逕自本局幼兒教育資源網

（https://kidedu.tyes.tyc.edu.tw/）「最新公告」下載

參用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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